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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为加强认证认可标准的宣贯工作，提高标准实施的有效性，根据《认证认可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制定本规定。
第2条 标准的宣贯包括标准宣贯材料的编写、审定、出版和发行，以及为促进标准理解与实施而进行的宣传、培训、研讨、交流等活动。
第3条 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秘书处负责统一组织和管理认证认可国家标准的宣贯工作。

第4条 标准起草组负责标准宣贯材料的起草工作。在标准的起草工作开始后，标准起草组应将标准宣贯材料的编写计划报标委会秘书处审核。编写计划应包括编写思路、内容大纲、编写组人员与分工以及编写进度安排等内容。
第5条 标准起草组应根据编写计划组织实施标准宣贯材料的编写工作，并在向标委会秘书处提交标准报批材料的同时提交标准宣贯材料的草案。

第6条 标委会秘书处负责组织专家对标准宣贯材料进行审定。
第7条 标委会秘书处负责标准宣贯材料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第8条 标准起草组应在标准的编制说明中，就标准宣贯中的宣传、培训、研讨、交流和其它活动提出具体建议。
第9条 标委会秘书处在标准起草组所提建议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宣贯方案并组织实施。必要时，标委会秘书处可委托标准起草单位承担相关工作。
第10条 标准的起草单位应当积极协助标委会秘书处完成标准宣贯工作。
第11条 本规定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12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